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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难民地位议定书“的国家数目不断增多，至为庆＊，

1. 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所属人员继续

以有效方式完成人道工作表示深惑渴愈，

2. 要求高级专员应秘书长之请，继续参加其办

事处具有特别专家知识和经验的联合国各 项人道工

作，

3. 要求高级专员协同各国政府、各联合国机构

和各志愿机关，继续努力，按照自愿遣返，在庇护国
内达成一体化或前往其他国家重新定居等方式， 促使

其所管难民的问题得到永久和迅速的解决，

4. 要求高级专员依照大会的有关决议和高级专

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指示， 对其所管难民继续提供国

际保护和协助，

动：

5. 促请各国政府继续支持高级专员的人道行

(a) 便利高级专员进行国际保护方面的工作，

( b) 协力促使难民问题得到永久的解决，

(c) 提供必需的资金以期达到执行委员会核定

的经费目标。

B 

大会，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

第二一 0七次全体会议

注意刮高级专员报告笫169 段所提及的高级专员

方案执行委员会的建议， I 3 

1. 决定依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会笫

一一六六号决议 (XII) 设置的紧急基金应由周转金

和保证基金及各方为此目的所作志愿捐款补充，维持

五十万美元的最高限额，

2. 授权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依高级专员方

案执行委员会的一般指示每年为紧急局势动用紧急基

金至多一百万美元，但了解对每一单独紧急情况在任

一年度内提用的款额，不得超过五十万美元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

第二一0七次全体会议

二九五七(XX \1 ) 。 联合国难民事务

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继续设置

大会，

注意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，口

四顾大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十一日 第二二九四

号决议 (X XII) 中，决定最迟在大会第二十七届会

议时审查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各

项安排，以便断定该办事处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三十

一日 以后应否继续设置，

认识到继续需要为难民采取国际行动，

考怠到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和

促进难民各种问题的永久解决方面所成就的宝贵工

作，

赘霄地注意J1高级专员办事处应付历次特殊紧急

情况的方式， 极著成效，

I. 决定继续设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

处， 自一九七四年一月 一 日起，为期五年，

2. 决定至迟在大会笫三十二届会议审查为高级

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各项安排，以便断定该办事处在一

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应否继续设置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

第二一O七次全体会议

二九五八 (X XVI ）。 对回国的

苏丹难民提供协助

大会，

听肛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， IS

14 同上，补 镐第 J 2 号 (A/8712) 及补 编算 12 号

12 同上，第六0六卷，笫8 791号，笫2 67页。 A(A/87 1 2/Add .t)。

13 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 二十七届会议，补偏第 1 2 号 (A/ 15 同上，第二十七瓜会议， 第三冬员会，第一九五四

8712)0 次会议。




